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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山銀行兼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約定條款 

2025.02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

行）依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

條例）第四條及第十五條所載之各項業務提

供服務（以下簡稱本服務）。為保障使用者

權益，本行已提供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

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全部條款內容供使

用者閱覽或於本服務網頁上公告，供使用者

審閱至少三日。 

使用者申請本服務時，應先審閱、瞭解及同

意本契約內容後，再於本服務網頁上就本契

約點選「同意」鍵，並應提供申請身分認證

等級類型所需之相關 

資料，以完成註冊申請。經本行依規定處理

及接受使用者註冊申請，並以手機簡訊或雙

方約定之方式通知後，本契約始為成立。本

契約所載之服務項目，依本行實際提供之服

務為準，本行實際提供本服務之項目倘有分

階段提供特定項目時，將於本服務網頁明顯

處公告。 

玉山銀行兼營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約定條款 

2023.11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

行）依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以下簡稱

本條例）第四條及第十五條所載之各項業

務提供服務（以下簡稱本服務）。為保障

使用者權益，本行已提供電子支付機構業

務定型化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全部條

款內容供使用者閱覽或於本服務網頁上公

告，供使用者審閱至少三日。 

使用者申請本服務時，應先審閱、瞭解及

同意本契約內容後，再於本服務網頁上就

本契約點選「同意」鍵，並應提供申請身

分認證等級類型所需之相關 

資料，以完成註冊申請。經本行依規定處

理及接受使用者註冊申請，並以手機簡訊

或雙方約定之方式通知後，本契約始為成

立。本契約所載之服務項目，依本行實際

提供之服務為準，本行實際提供本服務之

項目倘有分階段提供特定項目時，將於本

服務網頁明顯處公告。 

三、同意事項 

本行及使用者同意下列事項： 

(一)本服務包括： 

1.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 

2.收受儲值款項。 

3.辦理國內小額匯兌。 

4.辦理與前三目業務有關之買賣外國貨幣及

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以下合稱

外幣)。 

5.提供使用者就跨境網路實質交易價金匯出

之代理收付款項服務。 

6.提供使用者於我國境外利用電子支付帳戶

進行實體通路實質交易價金匯出之代理收付

款項服務。 

三、同意事項 

本行及使用者同意下列事項： 

(一)本服務包括： 

1.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 

2.收受儲值款項。 

3.辦理國內小額匯兌。 

4.辦理與前三目業務有關之買賣外國貨幣

及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以下

合稱外幣)。 

5.提供使用者就跨境網路實質交易價金匯

出之代理收付款項服務。 

6.提供使用者於我國境外利用電子支付帳

戶進行實體通路實質交易價金匯出之代理

收付款項服務。 



7.提供使用者或接受使用者委託就跨境服務

所生款項之匯出，辦理結匯及外幣匯款服

務。 

8.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 

本行將依使用者之申請或本行依法得經營之

業務範圍，提供使用者本服務之全部或一

部。 

(二)本行應依本契約提供本服務所生之爭議

負責，使用者與特約機構間之其他交易與本

服務無關者，依雙方間之法律關係辦理。 

(三)本行與使用者得以電子文件為表示方

法。 

(四)本行於使用者提領支付款項時，不得以

現金支付，應將提領款項轉入該使用者之金

融機構相同幣別存款帳戶。但主管機關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 

(五)使用者支付款項儲存於專用存款帳戶，

所生孳息或其他收益之歸屬及運用依相關法

令之規定。 

(六)使用者使用本行服務如應辦理外匯申

報，使用者同意依中央銀行相關法規辦理。 

(七)使用者不得非法利用本服務，亦不得提

供電子支付帳戶供非法使用。使用者如有違

反，應負法律責任。 

(八)使用者於本行開立一個以上之電子支付

帳戶時，各帳戶收款及付款金額不得超過該

帳戶類別之限額，歸戶後總限額不得超過該

使用者註冊及開立電子支付帳戶中最高類別

之限額。 

(九)本行提供使用者以約定連結信用卡或存

款帳戶付款進行自動儲值服務，應與使用者

約定每筆及每日自動儲值之限額，並提供使

用者調整限額及停止自動儲值之機制。 

(十)使用者同意本行得於法令許可特定目的

範圍內，自行或委託第三人蒐集、處理及利

用個人資料，且同意本行得於法令許可範圍

內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以下簡稱

聯徵中心）、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臺灣

網路認證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有關機構查詢

使用者資料，並將前述資料及交易往來紀錄

交付或登錄於聯徵中心、財金資訊股份有限

公司、臺灣網路認證股份有限公司或其他依

法令應交付或登錄之機構。 

(十一)本行於使用者有交易異常或需退款

7.提供使用者或接受使用者委託就跨境服

務所生款項之匯出，辦理結匯及外幣匯款

服務。 

8.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業務。 

本行將依使用者之申請或本行依法得經營

之業務範圍，提供使用者本服務之全部或

一部。 

(二)本行應依本契約提供本服務所生之爭

議負責，使用者與特約機構間之其他交易

與本服務無關者，依雙方間之法律關係辦

理。 

(三)本行與使用者得以電子文件為表示方

法。 

(四)本行於使用者提領支付款項時，不得

以現金支付，應將提領款項轉入該使用者

之金融機構相同幣別存款帳戶。但主管機

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五)使用者支付款項儲存於專用存款帳

戶，所生孳息或其他收益之歸屬及運用依

相關法令之規定。 

(六)使用者使用本行服務如應辦理外匯申

報，使用者同意依中央銀行相關法規辦

理。 

(七)使用者不得非法利用本服務，亦不得

提供電子支付帳戶供非法使用。使用者如

有違反，應負法律責任。 

(八)使用者於本行開立一個以上之電子支

付帳戶時，各帳戶收款及付款金額不得超

過該帳戶類別之限額，歸戶後總限額不得

超過該使用者註冊及開立電子支付帳戶中

最高類別之限額。 

(九)本行提供使用者以約定連結信用卡或

存款帳戶付款進行自動儲值服務，應與使

用者約定每筆及每日自動儲值之限額，並

提供使用者調整限額及停止自動儲值之機

制。 

(十)使用者同意本行得於法令許可特定目

的範圍內，自行或委託第三人蒐集、處理

及利用個人資料，且同意本行得於法令許

可範圍內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以下簡稱聯徵中心）、財金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臺灣網路認證股份有限公司及其

他有關機構查詢使用者資料，並將前述資

料及交易往來紀錄交付或登錄於聯徵中



時，除有下列各目情境應依各目約定辦理

外，應將退款款項逕轉入該使用者之電子支

付帳戶。 

該交易之原支付方式：  

1.為信用卡刷卡者，則款項將退回至該信用

卡帳戶。 

2.需為連結外幣帳戶付款者，則款項將依原

金額幣別退回至該外幣帳戶。 

 

(十二)使用者應依本服務網頁說明、交易頁

面中之操作指示及相關安全機制使用本服

務，如因使用者未依前述方式操作、違反本

契約、本服務之相關約定或法令，致未能順

利完成交易、收款或付款者，使用者及其交

易相對人應先行協調處理，本行應提供必要

之協助。 

(十三)使用者同意與本行「建立業務往來關

係前」於現在或過去並無擔任國內外政府或

國際組織之重要政治性職務，並同意如身分

資料內容有變動，應即提供最新之內容予本

行。如嗣後經本行發現使用者因身分資料有

所變動而符合國內外政府或國際組織之重要

政治性職務人士時，本行得要求使用者提供

審查所需之必要個人資料或要求對交易性質

與目的或資金來源進行說明。 

心、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臺灣網路認

證股份有限公司或其他依法令應交付或登

錄之機構。 

(十一)本行於使用者有交易異常或需退款

時，除使用者之原支付方式為信用卡刷卡

應退回原信用卡帳戶外，應將退款款項逕

轉入該使用者之電子支付帳戶。 

(十二)使用者應依本服務網頁說明、交易

頁面中之操作指示及相關安全機制使用本

服務，如因使用者未依前述方式操作、違

反本契約、本服務之相關約定或法令，致

未能順利完成交易、收款或付款者，使用

者及其交易相對人應先行協調處理，本行

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十三)使用者同意與本行「建立業務往來

關係前」於現在或過去並無擔任國內外政

府或國際組織之重要政治性職務，並同意

如身分資料內容有變動，應即提供最新之

內容予本行。如嗣後經本行發現使用者因

身分資料有所變動而符合國內外政府或國

際組織之重要政治性職務人士時，本行得

要求使用者提供審查所需之必要個人資料

或要求對交易性質與目的或資金來源進行

說明。 

四、跨境網路交易代收付服務同意及確認事

項 

就本行提供之跨境網路實質交易價金匯出之

代理收付款項服務（以下簡稱跨境網路交易

代收付服務），使用者同意下列事項： 

(一)跨境網路交易代收付服務僅提供透過超

商繳費、轉帳付款、WebATM付款、信用卡付

款、貨到付款、玉山電子支付帳戶付款或其

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實際款項支付方

式將依各境外機構之網站公告為準），代理

收付跨境網路實質交易款項。 

(二)本行應依本契約提供跨境網路交易代收

付服務所生之爭議負責，惟倘涉及使用者與

賣家或購物平台業者間關於商品品質、退換

貨及運送狀況等其他事宜者，因非屬本行提

供之服務，使用者應逕向賣家、購物平台業

者或便利商店業者反應與處理，並依使用者

與賣家、購物平台業者或便利商店業者間之

法律關係辦理。 

四、跨境網路交易代收付服務同意及確認

事項 

就本行提供之跨境網路實質交易價金匯出

之代理收付款項服務（以下簡稱跨境網路

交易代收付服務），使用者同意下列事

項： 

(一)跨境網路交易代收付服務僅提供透過

超商繳費、轉帳付款、WebATM付款、信用

卡付款、貨到付款、玉山電子支付帳戶付

款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實際款

項支付方式將依各境外機構之網站公告為

準），代理收付跨境網路實質交易款項。 

(二)本行應依本契約提供跨境網路交易代

收付服務所生之爭議負責，惟倘涉及使用

者與賣家或購物平台業者間關於商品品

質、退換貨及運送狀況等其他事宜者，因

非屬本行提供之服務，使用者應逕向賣

家、購物平台業者或便利商店業者反應與

處理，並依使用者與賣家、購物平台業者



(三)本行就使用者使用跨境網路交易代收付

服務於收受商品後一定期間內提供退款處理

機制，若經前開期間後（如：售後維權情

形），使用者同意依境外機構或本行網站公

告之政策辦理。 

(四)本行辦理使用者跨境網路交易代收付服

務支付款項退款作業時，使用者如因交易異

常或有退款需求時，同意除有下列各款情事

外，本行得將使用者原以超商繳費、轉帳付

款、WebATM付款、貨到付款、玉山電子支付

帳戶付款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支付

之款項，退回使用者於本行之電子支付帳

戶，使用者可設定使用者於金融機構相同幣

別之活期存款帳戶進行提領，且不得要求本

行以現金支付方式辦理退款。 

1.該筆交易之原支付方式為信用卡刷卡者，

則款項將退回至該信用卡帳戶。 

2.該筆交易之原支付方式為連結外幣帳戶付

款者，則款項將依原金額幣別退回至該外幣

帳戶 

 

(五)跨境網路交易代收付服務提供之超商繳

費、轉帳付款、WebATM付款、貨到付款、信

用卡付款、玉山電子支付帳戶付款及其他經

主管機關許可方式，於使用者付款後之交易

結果應於各境外機構之訂單查詢，如有不

符，應於付款之日起四十五日內，以申訴

（客服）專線或訪客留言板通知本行查明。 

(六)跨境網路交易代收付服務之交易付款限

額依本契約第六條規定，單筆交易金額則依

各付款通路限額規定，如：超商繳費單筆金

額以二萬元為限。 

或便利商店業者間之法律關係辦理。 

(三)本行就使用者使用跨境網路交易代收

付服務於收受商品後一定期間內提供退款

處理機制，若經前開期間後（如：售後維

權情形），使用者同意依境外機構或本行

網站公告之政策辦理。 

(四)本行辦理使用者跨境網路交易代收付

服務支付款項退款作業時，使用者同意本

行得將使用者原以超商繳費、轉帳付款、

WebATM付款、貨到付款、玉山電子支付帳

戶付款或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方式支付

之款項，退回使用者於本行之電子支付帳

戶，使用者可設定使用者於金融機構相同

幣別之活期存款帳戶進行提領，且不得要

求本行以現金支付方式辦理退款。惟使用

者原以信用卡付款方式支付之款項，本行

將另行以刷退方式處理之。 

(五)跨境網路交易代收付服務提供之超商

繳費、轉帳付款、WebATM付款、貨到付

款、信用卡付款、玉山電子支付帳戶付款

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許可方式，於使用者付

款後之交易結果應於各境外機構之訂單查

詢，如有不符，應於付款之日起四十五日

內，以申訴（客服）專線或訪客留言板通

知本行查明。 

(六)跨境網路交易代收付服務之交易付款

限額依本契約第六條規定，單筆交易金額

則依各付款通路限額規定，如：超商繳費

單筆金額以二萬元為限。 

七、核對機制 

電子支付帳戶交易核對機制： 

(一)本行於每次處理使用者支付指示完成

後，應以玉山 Wallet APP(下稱本服務 APP)

或雙方約定之方式通知使用者，倘使用者於

本服務網頁進行電子支付帳戶支付款項提

領，本行應以本服務網頁通知使用者，如係

提領支付款項至他行帳戶者，本行將再以簡

訊通知使用者提領結果，使用者應核對處理

結果有無錯誤。如有不符，應於本行發出通

知之日起四十五日內，以申訴（客服）專線

或訪客留言板通知本行查明。 

七、核對機制 

電子支付帳戶交易核對機制： 

(一)本行於每次處理使用者支付指示完成

後，應以本服務 APP或雙方約定之方式通

知使用者，倘使用者於本服務網頁進行電

子支付帳戶支付款項提領，本行應以本服

務網頁通知使用者，如係提領支付款項至

他行帳戶者，本行將再以簡訊通知使用者

提領結果，使用者應核對處理結果有無錯

誤。如有不符，應於本行發出通知之日起

四十五日內，以申訴（客服）專線或訪客

留言板通知本行查明。 



(二)本行於收到使用者前款通知後，應即進

行調查，並於通知到達本行之日起三十日

內，將調查之情形或結果以雙方約定之方式

告知使用者。 

(三)本行免費提供使用者於本服務 APP查詢

一年內之交易紀錄及儲值紀錄，並應依使用

者之請求，提供交易或儲值一年後未滿五年

之交易紀錄或儲值紀錄。 

(二)本行於收到使用者前款通知後，應即

進行調查，並於通知到達本行之日起三十

日內，將調查之情形或結果以雙方約定之

方式告知使用者。 

(三)本行免費提供使用者於本服務 APP查

詢一年內之交易紀錄及儲值紀錄，並應依

使用者之請求，提供交易或儲值一年後未

滿五年之交易紀錄或儲值紀錄。 

 


